
 

 

第十題：靈命成熟之二 
 

事奉成全研討會第二階段：導引靈命和屬靈追求正確的方向 

第十題：靈命成熟之二 

 

一、與主一同受苦 

  

 (一)苦難的由來 

  主耶穌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

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可見，人生在世，人人都會受苦，特別是

「你們(真基督徒)」免不了受苦。根據聖經，我們受苦的原因至少有三： 

  1.為生存在世而受苦：由於始祖犯罪墮落，受神審判後被逐出伊甸樂園，隨之而來的一切苦難，

包括生、老、病、死等過程中的苦難(參創三 16~19)，以及生存環境和受造之物被敗壞轄制而帶給

人類的苦楚(參羅八 20~22)。這類的受苦，人人都必需經歷，不能算是與主一同受苦。 

  2.為作基督徒而受苦：由於魔鬼撒但是這世界的王(參約十二 31；十四 30)和這世界的神(參林

後四 4)，一切世事和世物都受牠掌控(參約壹五 19)，而牠又是與神的兒女為仇為敵的(參啟十二 13，

17)，所以必要興風作浪、鼓動一切人事物逼迫並苦害屬神的人。這一類的苦，乃是為義和為基督

受苦(參太五 10~11)，也就是為基督的名和為作基督徒受苦(參彼前四 14，16)。 

  3.為神的旨意而受苦：父神愛我們，祂調動萬事萬物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參羅八 28)，

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參來十二 10)，最終叫我們的靈、魂與身體都全然成聖(參帖前五 23)，成

為得勝者(參啟二 7，11，17，26；三 5，12，22)。前述第二、三類的受苦，可以視為與主一同受苦。 

 

 (二)苦難的好處 

  人人都不喜歡受苦，也都害怕受苦；而每一個人和每一位基督徒受苦的程度都不相同，每一

位基督徒所背負的十字架也都不一樣。然而，總體而言，受苦有益。苦難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如下： 

  1.叫我們不任意犯罪：在我們奔走人生的道路上，神常用苦難當作荊棘堵塞我們(參何二 6)，

用嚼環轡頭勒住我們(參詩三十二 9)，使我們不任意妄為，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犯罪而得罪神(參林

前十一 30~32)。 

  2.叫我們更多倚靠神：苦難能使我們回頭仰賴神的帶領(參賽三十 20~21)，更多經歷神的恩典

與能力(參林後十二 9~10)，從而更多認識神(參腓三 10)。正如約伯在經歷苦難之後對神說：「我從前

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四十二 5)。 

  3.叫我們如被火煉淨：我們基督徒雖然得救了，但我們的裡面仍有「罪性和己意」的攙雜(參



羅七 20，23；林後十 5)，因此我們的信心和愛心都不純潔。為這緣故，我們需要被苦難試煉我們，

叫我們經過苦難的煉淨之後，信心更顯寶貴(參彼前一 6~7)，愛心更純全無疵(參多二 2)。 

  4.叫我們更合乎主用：苦難能造就、成全我們(參雅一 2，4)，因為「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羅五 3~4)，使我們在主手中更為有用。誰受的苦越多，誰就越能安慰別人(參林後一

4~7)；也越發得著堅固(參彼前五 10)，轉而堅固別人，因為知道「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

艱難」(參徒十四 22)。 

 

 (三)要有受苦的心志 

  使徒彼得說：「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

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彼前四 1)。本節聖經鼓勵我們： 

  1.主耶穌自己曾經受過苦：基督耶穌降世為人，為要擔當世人的罪，曾經在肉身中受盡苦難，

一面被人苦待，一面被神棄絕，最終釘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先我們而受苦，具有多方面的意義：(1)

祂自己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成為我們救恩的元帥(參來二 10)；(2)為要給我們留下榜樣，叫我們跟隨

祂的腳蹤行(參彼前二 21)；(3)為要體恤我們的軟弱，能搭救我們這些因試探而受苦的人(參來四 15；

二 18)。 

  2.存心樂意與主一同受苦：基督徒應當抱定心志，甘心面對隨時可能來臨的苦難。請注意，有

受苦心志的人，不一定就真的會受苦；反而我們越是不甘心受苦，就會越多受苦，並且越難忍受其

苦。我們若有受苦的心志，當苦難來臨時，就會坦然面對苦難，並且使我們的身心超越過所受的苦

難。 

  3.受苦的心志是爭戰兵器：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就是一場屬靈的戰爭，而受苦的心志，乃是勝過

魔鬼各種試探的屬靈兵器。魔鬼的各種試探，多多少少包含著誘使我們追求肉身的享受，而逃避肉

身苦難的成分。若以受苦的心志為兵器，便會使魔鬼的詭詐失去效力。 

  4.藉在肉身受苦而勝過罪：當我們甘願在肉身受苦的時候，自然會給我們帶進一個結果，就是

使我們與罪停止了交往，使罪的誘惑力量失去作用，在我們身上被禁阻，不能繼續下去。當一個人

寧願受苦也不願意犯罪，他就不再受肉體的支配了。 

 

 (四)為遵從神旨而受苦 

  與主一同受苦，換句話說，就是為遵從神的旨意而受苦。在我們尚未得救時，或靈命仍然幼

稚時，我們隨心所欲追求生活的舒適和享受。但當我們靈命長大成熟之後，正如長大的孩子較會與

父母分憂，容易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參腓二 5)，像主耶穌一樣：「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

思」(太二十六 39)了。 

  1.神的旨意是要我們不從人的情慾：今日世風日下，人慾橫流，已經演變成吞噬人的潮流，幾

乎不分老幼，皆以追求聲色之娛為人生的享受。基督徒若是以神的旨意為念，自然就不再遵從人的

情慾(參彼前四 2)，甚至還會被外邦人引以為怪，而毀謗我們(參彼前四 3~4)。 

  2.神的旨意是要我們為行善而受苦：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與世人截然不同，棄惡揚善，決不與世



人同流合污。與其因為行惡而招致惡果的苦，不如因為行善而受冤屈的苦(參彼前三 17)；前者因行

惡而受神懲治，後者因行善而被魔鬼和世人攻擊，兩者相較，寧可因行善而受苦。 

  3.神的旨意是要我們為主的名受苦：為主的名受苦，意思是為作基督徒而受不信之世人以及邪

惡政權的逼迫與殘害。對此，我們應當歡喜快樂，因為我們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參徒五 41)。摩根

說：我們不單要因「基督徒」這稱呼而感到光榮，並且要使我們整個基督徒的生活叫神得榮耀(參

彼前四 16)。一個人如果被稱為基督徒，生活表現卻與這稱呼不符，就會叫神受羞辱。 

  4.神的旨意是要我們與主一同受苦：為著主的緣故，分擔主的苦難，或在受苦上與主一同有分，

這種的苦，聖經稱之為「與主一同受苦」(腓三 10；彼前四 13)，又叫作「在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

缺欠」(西一 24)。使徒約翰特別提到「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啟一 9)，表示我

們若是在世與祂一同受苦，將來在國度裡「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八 17)。 

 

 

二、與主一同爭戰 

 

 (一)屬靈爭戰的由來 

  1.世人都在撒但的國裡：在宇宙中，不僅有神的國，也有「撒但的國」(參太十二 25~26)。而

撒但國度裡的百姓就是所有不信的世人(參約壹五 19)，撒但就是這世界的王(參約十二 31；十六 11)。

當然，在撒但的國度裡，也有各個不同層級的執政和掌權者(參弗六 12)。 

  2.信徒已被遷到神國裡：聖經說：「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西

一 13)。所有蒙恩得救的信徒都已經被遷到神的國度裡；凡是從聖靈重生的人，都已經進入神的國

了(參約三 3，5)。在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是神國的百姓；到了新約恩典時代，大部分以色列人因為

頑梗不信神的兒子耶穌，他們就被趕到神國的外面(參路十三 28)，而由我們信徒取代(參太二十一

43；路十三 29)。 

  3.我們是為神的國爭戰：今天，神的國和撒但的國並存，但不是相安無事。「撒但」的原文字

義就是抵擋，牠一直在作神的對頭、抵擋神，牠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參彼前五 8)，企圖將

軟弱的信徒，拉回撒但的國裡。所以主耶穌教導我們要為神的國禱告(參太六 10)，求神的國(參太六

33)。使徒保羅說，有一些人是為神的國作工的(參西四 11)；其實，凡是愛神、有忠心的人，不僅要

為神的國作工，也要為神的國爭戰(參啟十二 17；十七 14)。 

 

 (二)屬靈爭戰的對象和條件 

  1.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人爭戰：聖經又告訴我們，我們爭戰的對象不是「屬血氣的人」(弗六

12)，亦即凡屬血肉之體的人，都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是與「人」相爭，我們乃是與「人」背

後的邪靈相爭。所以在教會中，千萬不要把弟兄姊妹當作仇敵，以至信徒之間分門別類，彼此相爭

(參林前一 10~11；十一 18~19)。 

  2.我們是與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在屬靈的爭戰裡，人是浮在表面上的對象，那真正的對象是藏



在人背後的魔鬼。今天我們不是與人爭戰，乃是與人背後的魔鬼爭戰，連那些逼迫、殺害我們的人，

都是由他們背後的魔鬼來主使，所以我們要認清我們的仇敵不是人，乃是惡魔(參弗六 12)。 

  3.必須靈命長大成熟才能爭戰：我們爭戰的對象既是「屬靈氣的」，而非「屬血氣的」，就我們

在爭戰中，也只可守住屬靈的原則，必須靈命長大成熟才能有分於這場屬靈的戰爭。凡是靈命幼稚

的，恐怕未打先倒，他們正是魔鬼所要吞吃的對象。所以在《以弗所書》裡，是留到最後一章才提

起屬靈的爭戰。但願信徒們都快快的長大。 

 

 (三)屬靈爭戰的裝備和目標 

  弗六 11：「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屬靈爭戰要有正確的裝備，才

能打仗；爭戰既是屬靈的，裝備也必須是屬靈的；我們不能用屬血氣的兵器打仗，必須是神所賜的

軍裝。神用我們來對付撒但，祂也負責為我們預備軍裝，是整副的，是屬靈的，我們得要把全副都

穿戴起來，不可以缺少一樣，缺了一樣就是一個破口。 

  1.用真理的帶子束腰：「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弗六 14)。『真理』就是神的話和神的法則；『帶

子』是為束緊衣裳，以免行動不方便；『衣服』豫表行事為人；『束腰』就是集中全人的力量，要我

們全人都有力量。信徒更多認識神的話和神的法則，在生活中持守神的話，照神的法則行事為人，

這就成了我們的腰帶，叫我們全人都剛強起來。我們的行事為人要受真理的約束。信徒的生活行為

若不受真理的約束，就無法與仇敵爭戰。 

  2.公義的護心鏡遮胸：「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弗六 14)。『胸』是指良心，每個屬靈爭戰的

人，他的良心不能有虧，良心一有虧，信心就失去，就不能有屬靈爭戰；『護心鏡』是為抵擋撒但

在我們良心中的控告；這裡的『公義』是叫我們的良心受保護，有兩面的意思：(1)客觀方面：主的

救贖和主血的潔淨(啟十二 11)；(2)主觀方面：靠著主的生命活出公義的行為來，叫我們的良心不覺

虧欠，沒有控告。 

  3.福音的鞋穿在腳上：「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弗六 15)。福音的目

的，是使人與神和好，心裡才能得到安息與平安，所以叫作『平安的福音』；『走路的鞋』是為在行

走世途中，不受塵世的玷污，我們越多傳揚福音，就越少沾染罪污。以福音為鞋穿在腳上，意指我

們信徒行事為人，應當與平安的福音相稱(參腓一 27)。 

  4.信心的籐牌擋火箭：「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弗六 16)。

『信德』是指信徒對神的信心，無論遭遇何事，總是相信神是信實的，完全地信託、信賴、信靠祂

和祂的話語；『籐牌』是用來抵擋外來的攻擊；凡是叫人疑惑、灰心、沮喪、不信的，都是仇敵來

的火箭。信徒運用信心，能夠防守從魔鬼來的一切迷惑、欺騙、控告和威嚇。 

  5.救恩的頭盔護心思：「並戴上救恩的頭盔」(弗六 17)。『頭盔』是為保護頭部的軍裝，頭部是

人的思想所在；以『救恩』為頭盔，意即以神的拯救為我們思想的保護。仇敵最容易攻擊我們的思

想，所以要想到無論環境多艱難，神都會給我們拯救，因此就不會接受撒但任何的威嚇。 

  6.神的話是聖靈寶劍：「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

六 17~18)。『道』原文是『話』，神的話就是寶劍，是用來殺仇敵，神的軍裝中只有這一件是既可防



守，又可向外攻擊的，但必須是在聖靈裡運用神的話，才會有能力。神的道必須在聖靈的手中才是

寶劍。並且還要在聖靈裡隨時多方禱告、祈求，才能使神的全副軍裝發揮功效。 

  7.站立得住就是得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

要站穩了…」(弗六 13~14)。現今的時日邪惡(弗五 16)，因為魔鬼天天都在與我們作對，故對我們而

言乃是「磨難的日子」(原文『邪惡的日子』)。這場屬靈的爭戰，從起頭到末了，都需要我們『站

住、站穩』；站住就是爭戰，站住就是得勝。 

 

 (四)屬靈爭戰得勝的秘訣 

  1.要在主的名裡爭戰：我們信徒不是憑自己的能力和長處能勝過魔鬼，故當全心靠主；而主今

天已將祂寶貴又全勝的名賞賜給我們，所以主說：「奉我的名趕鬼」(可十六 17)。主的名代表主的

自己；信徒無論何時一奉祂的名，何時就有祂的同在(參太十八 20)。我們是「在主的名裡」(「奉主

的名」的原文意思)勝過魔鬼，趕逐魔鬼。聖經說：「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羅

十六 20)。撒但是在主耶穌的腳下，若是我們在主的名裡與祂相聯，那麼，撒但也就在我們的腳下

了。不是我們能將撒但踐踏在腳下，乃是「平安的神」將撒但踐踏在我們的腳下。 

  2.要取用耶穌的寶血：魔鬼所最怕的，就是主的寶血。因主流血之故，魔鬼的頭就被耶穌打破

了(創三 15 原文)。聖經說：「弟兄勝過牠(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啟十二 11)；我們所有的得勝，都

是從主血而來。主的寶血，不但使我們可以免受魔鬼的控告、攻擊，並且使我們的良心剛強，站穩

腳步，進而擊敗魔鬼。感謝主，因主血不但使我們賴以得救，而且使我們在基督徒生活上，永遠得

勝。 

  3.要憑藉所見證的道：聖經說：「弟兄勝過牠，是因...自己所見證的道」(啟十二 11)；又說：「神

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約壹二 14)。我們「自己所見證的道」是指我們所宣告

神的話；我們是憑著神的話見證說，主耶穌已經「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來二 14)。這樣，

魔鬼就必棄甲而逃了。神的話「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來四 12)；「因為

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一 37)。信徒也當在日常生活中把「神的話」活出來，成為

我們所見證的「話」；這樣，神的話才能在我們身上產生主觀、切身的功效。 

  4.要雖至於死也不惜：聖經又說：「弟兄勝過牠，是因...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十

二 11)。魔鬼最擅於裝腔作勢、張牙舞爪，但我們若無所懼怕，牠就必離開而逃跑了(參雅四 7)。有

位愛主的姊妹說：「懼怕是撒但的名片。」我們若不接受牠的名片，牠就只好走避了。 

 

(附錄十)在生命中作王 

 

 (一)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與祂一同作王掌權 

  神創造人，是因著祂在人身上有兩面的心願和目的。一面是要人有祂的形像，而彰顯祂自己；

另一面就是要人為祂掌權，而對付祂的仇敵。所以神創造人的時候，就一面照著祂自己的形像和樣

式創造，叫人能像祂；另一面又叫人「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蟲」(創一 26)。這就是祂給人權柄，要人為祂掌權。掌權，簡單的說，就是為神執掌權

柄，來管理萬有，特別是對付祂的仇敵。 

 (二)神拯救人為要恢復祂當初造人的目的 

  可惜，人因為犯罪墮落，而失去了權柄，以致並未見萬物都服人(參來二 8)。在整個墮落的宇

宙裡，到處都滿了受造之物的背叛和不服。但就在這樣背叛和紊亂的宇宙中，何時有人肯接受神的

權柄，服在神的權柄之下，何時神的權柄就要彰顯在他身上，叫他能掌權。所以人恢復為神掌權的

路，乃在於悔改相信主，接受祂作我們的救主。 

 (三)必須享用神所預備之完全的救恩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們的「罪行」得著救贖；祂復活之後所賞賜的生命，使我

們能勝過「罪性」(參羅八 2)。所以我們不可單單停留在享用主寶血的階段，而應當進一步取用基

督完全的救恩，讓主復活的生命快快地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參弗四 13)，不再作小孩，

才能有分於神的權柄。 

 (四)讓基督復活的生命顯出作為 

  今天，我們都在模成神兒子形像的過程中(參羅八 29)，靈命越長大成熟，就越有基督生命的模

樣；越靠裡面基督的生命而活，就越能彰顯出生命中的權柄。何時基督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身上顯出

其作為，何時生命中的權柄就自然而然的顯明出來。 

 (五)在生命中作王掌權 

  基督復活的生命，具有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參西二 9)，以及無窮的生命大能(參來七 16)。這生

命運行在我們的身上，使我們如同「君臨」而勝過一切。我們惟有「活在生命中」，才能「與基督

一同作王」(參羅五 17)。權柄是在生命中，生命才是權柄的實際；基督徒不過是生命掌權的管道，

惟有在生命中才能作王掌權。 

―― 黃迦勒「事奉成全訓練綱目」 

 

 


